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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與稅務規劃



前言

•人身保險是一種社會福利事業，可以彌補政府推
動福利及社會保險制度不足，具有保障人民生活
及維持社會安定的重要功能。

•為增加民眾投保之誘因，政府訂有稅法上的種種
優惠，期使更多人踴躍投保，為自身生活之安定
保障與國家社會之繁榮富足發揮更大的功用。



保險稅法上的優惠

所得稅法上的優惠

遺產稅法上的優惠

贈與的相關法令規定



所得稅法上的優惠

• 綜合所得稅

• 營利事業所得稅
保險費

• 滿期保險給付

• 醫療殘廢保險給付

• 死亡保險給付

保險

給付



綜合所得稅

•依據所得稅法之規定，納稅義務人本人、配偶或
受扶養直系親屬要保的人身保險費(不含全民健
保)，得從個人所得總額中採列舉式申報扣除。
每人每年以不超過24,000元為限。(所得稅法第
17條第1項第2目)。

•但納稅義務人為不受其扶養之直系親屬投保人身
保險所支付的保費，不得依所得稅法之規定申報
扣除。

•另外，勞工自願提繳之退休金或年金保險費，合
計每月工資6%，也不計入，不適用所得稅法扣
除。



營利事業所得稅

•壽險業為配合現代工商社會需要，使企業的人事、
福利等制度能夠健全發展、加強員工的向心力，
進而提高工作效率，特別設計多種的團體壽險計
畫。其目的有四：

• (一)謀求員工福利。

• (二)為員工退休或退職提存準備金。

• (三)防止意外災害影響員工或其家屬之生活並減
輕雇主的責任。

• (四)減免營利事業所得稅。



營利事業所得稅

•營利事業為其員工所支付之團體壽險保險費，准
于做為費用沖帳。由營利事業負擔之團體壽險保
險費，每人每月保險費在2,000元以內部份，免
視為被保險人之薪資所得，超過部份視為對員工
之補助費，應轉列被保險員工之薪資。並應依所
得稅法第89條規定，列舉申報該主管稽徵機關。



保險給付

依據所得稅法規定，人身保險、勞工保險及軍公
教保險之保險給付免納所得稅(第4條第1項第7款)

本項所稱之保險給付，係指壽險公司對受益人所
給付之保險金而言。凡屬人身保險之保險給付，
不論項目名稱，均應免納所得稅。

人壽保險之紅利及傷害險團體保單之經驗分紅退
費給付，均屬人身保險給付範圍，可適用上述之
規定免納所得稅。



保險給付-滿期保險給付

•滿期保險給付，係指壽險公司於被保險人屆滿契
約規定年限而仍生存者，依照保險契約約定所給
付之保險金。(保險法第101條參照)

•因壽險滿期保險金係屬儲蓄性質，其中所含利息
所得，依前述之規定，滿期受益人亦享有免納利
息所得之稅法優惠。

•而人壽保險單之紅利及傷害險團體保單之經驗分
紅退費給付，均屬人身保險給付範圍，亦適用免
納所得稅。(財政部賦稅署70年8月31日(70)台
稅一發第74號函)。



保險給付-醫療殘廢保險給付

•因遭受疾病或意外傷害事故，導致身體蒙受傷害
需要醫療或需住院醫療，或自傷害之日起180天
內(超過者須舉證其因果關係不在此限)致成殘廢
時，被保險人即可依照契約規定，向保險公司申
請醫療或殘廢保險金。

•此項保險給付，不論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是否同一
人，亦不論金額多寡，依上述賦稅法令規定，免
納所得稅。(傷害險示範條款第5條、住院醫療示
範條款住院、日額型第4條)。



保險給付-死亡保險給付

•要保人不論為自己或他人的利益而訂立的人壽保
險契約，不論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是否為同一人，
因疾病或意外事故死亡，且無除外責任或違反告
知義務的情形，均可向保險公司申請給付死亡保
險金。

•根據『所得基本稅額條例』(95.1.1實施)基本所
得在600萬以上之個人，若投保受益人與要保人
非屬同一人之人壽保險或年金保險，由受益人受
領之保險給付(死亡給付每一申報戶全年合計數
在新台幣3,330萬以下之部份不于計入)部份，應
依同條例第13條規定扣繳所得稅)，除前開情形
外，仍可依據前述賦稅法令規定免納所得稅。



遺產稅法上的優惠

•政府鼓勵人民投保，以促進保險制度之普遍化。

•遺產稅法上對於人壽保險的死亡給付提供優惠。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6條第9項規定，舉凡約定於
被繼承人死亡時，給付其所指定受益人之人壽保
險、軍公教保險、勞工與農民保險金額及互助金，
皆不計入遺產總額。

•另外，保險法第112條：『保險金約定於被保險
人死亡時給付於其所指定之受益人者，其金額不
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

•其立法之精神一致，惟仍有前述所得基本稅額條
例規定之適用。



•民法規定：贈與是一種契約行為，當事人一方以
自己的財產無償給予他方，並為他方同意接受。

•遺產與贈與稅法第22條：『贈與納稅義務人，
每年得自贈與總額中減除免稅額220萬元』

•人身保險對贈與有下列貢獻：

•一、有效規劃財產並用以創造下一代子自有資金

•二、運用人壽保險充分規劃下一代所需之遺產稅

贈與的相關法令規定



•我們必須要理解的是，關於資產轉移，最重要的
稅有三種：所得稅、贈與稅與遺產稅。人身保險
有四種：年金保險、人壽保險、傷害保險以及健
康保險。

•依據「遺產贈與稅法第十六條第九款」規定，就
被繼承人死亡時，給付其所指定受益人之人壽保
險金額不計入遺產總額。

•因此可以歸納出來免計入遺產的必要條件有：

•一、人壽保險；

•二、被保險人死亡；

•三、有指定受益人；這三個條件必須同時存在，
缺一不可。

保險金免遺產稅的條件



項目 內容

繼承發生日（死亡日）在 98年 1 
月 22 日以前

繼承發生日（死
亡日）在 98 年 1 
月 23 日以後

繼承發生日（死
亡日）在 103 年

1 月 1 日以後

調整前
95 年起按物價指
數調整後

免稅額 700 萬 779 萬 1,200 萬 1,200 萬

不計入遺產總額
之金額

被繼承人日常生
活必需之器具及

用具
72 萬 80 萬 80 萬 89 萬

被繼承人職業上
之工具

40 萬 45 萬 45 萬 50 萬

扣除額

配偶扣除額 400 萬 445 萬 445 萬 493 萬
直系血親卑親屬

扣除額
40 萬 45 萬 45 萬 50 萬

父母扣除額 100 萬 111 萬 111 萬 123 萬
殘障特別扣除額 500 萬 557 萬 557 萬 618 萬
受被繼承人扶養
之兄弟姊妹祖父
母扣除額

40 萬 45 萬 45 萬 50 萬

喪葬費扣除額 100 萬 111 萬 111 萬 123 萬

遺產稅簡介

更新日期：105/03/15



•利用不同保險商品，產生的節稅效果都不盡相同，
建議消費者在做節稅規劃時，可由專業保險顧問
協助規劃，發揮保險節稅最大效益。

•降低個人綜合所得稅的方式有很多，最常使用到
的是每人每年最高可享有二萬四千元的保費扣除
額，舉凡人身保險，例如壽險、傷害險、健康險、
年金險、旅行平安險保費；勞保、農保、公保、
學生平安保險等，都可納入，而且同一申報戶沒
有人數限制。但是產物保險，例如機車強制責任
險、汽車保險、住宅火險等，以及未經核准在台
銷售的國外保單、地下保單的保費支出等，便不
能納入列舉扣除範圍。

保險節稅



•許多高所得人士不一定是高薪水，因為所得來源
通常包括利息所得或租金收入，而且往往總是到
報稅時才發現自己的總所得要被課重稅，因此應
該全盤考量，盡早留意如何節稅。在節稅初步規
劃上，應先就收入來源分項分散。許多人都還是
有「現金為王」的觀念，只用儲蓄或是將現金放
在保險櫃中的方式來理財。

•若想降低利息所得至免課稅額度，可將現金資產
分配給已成年、但薪水不高，且獨立申報所得的
子女名下，以子女的名義開列帳戶。

•將個人不動產進行贈與，贈與持分給子女，租金
收入也可轉嫁到子女身上，都有助於降低稅金。

保險節稅-分散財源降低課稅級距



•利用合法贈與是高所得者節省遺產稅的普遍方式。
根據贈與稅法的規定，除了夫妻間贈與免稅之外，
可利用每人每年220萬元的免稅額度，將財產逐
年贈與子女。

•保險滿期給付金及生存年金，由於給付條件必須
是被保險人在世時，若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滿期
受益人非同一人，在領取滿期金及生存年金時，
則視為是要保人對受益人的贈與，超過免稅額度
時，要保人仍需繳交贈與稅。因此，為子女投保
時，子女必需同時也是要保人=受益人。

保險節稅-為子女投保節省贈與稅



•保險商品在節稅上最大的優勢，在於可以合法規
避遺產稅，根據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被繼承人
給付其所指定受益人之人壽保險金額，不計入遺
產總額。不過仍應審慎規劃避稅節稅的方式。

•繳稅是國民應盡的義務，故保險是『預留稅源』
最佳的工具。

•盡早規畫，用時間換取空間，太晚規劃可能因為
『實質課稅原則』而遭受國稅局盯上，必須補繳
遺產稅，甚至補罰。

保險節稅-保險給付不計入遺產總額



•企業主為員工投保的部分，營利事業為員工投保
團體壽險，每人每月保險費在二千元限額內，免
視為員工薪資所得，並可將保險費列為營業費用，
作為收入的減項。

•企業為與員工投保，企業主可用這兩千元的額度，
不一定只買保障型商品，也可以購買保單做為退
休金提撥。除了有分攤職災風險的功能外，還可
增加員工的向心力，而且保單受益人為員工，做
為退休金的保險滿期金也是全額免稅。

•歐美企業為員工設立退休金帳戶的風氣盛行。

保險節稅-企業投保可抵營業所得



遺贈稅分級制三讀通過

立法院會4/25三讀通過《遺產及贈與稅法》修正
草案，確定未來遺產稅與贈與稅將由單一稅率
10%改為10%、15%及20%的三級累進稅率，此
新增稅收將納入長照財源，預計可為其帶來63億
元的收入。

稅率最高提高至20%，將讓高資產族群思考重視
稅務成本，預期將掀起資產配置與兩代傳承的討
論浪潮；對稅捐機關而言，勢必將加強遺贈稅查
核力道，以落實新法。



•財政部統計，稅率調高影響件數及比率不大，以
2014年度發生的繼承或贈與案件為例，遺產稅
超過5,000萬元以上者約656件、占0.4%，贈與
稅超過2,500萬元以上約有954件、占0.46%，
顯示此次調整只影響高所得者。

•財政部官員表示，立院三讀後依照一般法案進度
兩周後經總統公布實施。而遺產稅與贈與稅的認
定時點，是以死亡發生日以及贈與行為日為主，
假設贈與不動產就是契約訂約日，但若是贈與現
金則以受贈人「可支用日」實際拿到的時點開始
課稅。

遺贈稅分級制三讀通過



遺贈稅分級制三讀通過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7/04/26/2/3441783.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這些年來，接續發生很多保險給付、國稅局要課
遺產稅的案子，法院審理後，最終判決，民眾拿
到的保險給付，要列入遺產課稅，廣受注目。

•保險給付為何會被課遺產稅、標準在那裡？綜合
各個被課遺產稅的案子，就會發現，這些人士有
多項共同特色，年紀大、錢多多、保額高、身家
豐厚、有生病，都是重點課稅查核對象。

•法院認定要不要課稅，完全看民眾的身家、投保
動機、目的，法官會從四大細項著手，判斷保險
給付的錢，到底要不要課遺產稅。就是以「實質
課稅原則」為基礎來核定稅額

保險給付課遺產稅解析



•一、投保目的

• 核保時，投保大額保險的人，都有填高額保單報
告書，通常，保額一千五百萬以上的人都要填這
分報告書。

• 投保目的這一欄會問，為何買保險，有的人直接
填節稅，一下就被抓到，如果填寫為了保障，法
官會持續查下去。

保險給付課遺產稅解析



•二、被保險人的資產

• 大額保險報告書裡頭，被保險人還要填身家財產，
有多少房子、收入。

•如果名下有三、五戶房子，存款多多，法官會認
為，這麼有錢的人，還需要投保嗎，而且，還買
那麼大額的保單。

•保險的功能是，人往生以後，利用保險給付，保
障家人的經濟生活。

• 如果被保險人經濟豐厚，一點問題都沒有，這種
情況下，法官會認為，被保險人買保險是為了避
稅，想要避掉遺產稅、多留財產給子孫，而不是
要保障子孫的經濟生活。

保險給付課遺產稅解析



•三、遺產多寡

• 如果民眾在投保目的欄，填寫為了保障，填上去
的財產數額也不多，法官就會實地查核，到底被
保險人身後留下多少遺產，一般而言，只要超過
二~三千萬元，保險給付就可能被列入遺產課稅。

保險給付課遺產稅解析



•四、買保單的年齡、時間

• 在被課稅的實際案例中，很多的是七、八十歲的
民眾，法官會認為，都一大把年紀了、家產豐厚，
怎麼還買那麼大的保額。

• 最年輕的案例例如，被保險人五十五歲，買了保
單以後，經過七年往生，法官去調病歷時發現，
這位人士在投保時就有癌症了，法官推估，當時
買保單的動機，是為了避稅。

保險給付課遺產稅解析



•只要是法院以被繼承人之投保動機、時程、金額
及健康等因素綜合判斷，被繼承人投保保險顯然
是想藉保險轉換遺產型態，以規避遺產稅，與保
險給付不計入遺產總額之立法意旨不符。

• 基於實質課稅及公平正義原則，其保險給付就會
被計入遺產總額課稅。

•「保險的原意係為保障被保險人因不可預料，或
不可抗力之事故發生對其遺族生活造成之衝擊，
因此，保險給付可不計入遺產總額」，此是立法
意旨，並非鼓勵或容讓一般人利用此一方式任意
規避原應負擔之遺產稅負。」

保險給付課遺產稅解析



•重病投保死亡給付無法省遺產稅

• 於重病期間投繳保費，按投保動機、時間、投保
與事故發生之時程及健康狀況判斷，顯係蓄意規
劃之脫法行為以規避遺產稅，不僅與保險之立法
意旨不符，也與實質課稅及公平正義原則有違。

• 人身保險之精神，係為在經濟上相互扶持及公平
的風險分擔。

保險給付課遺產稅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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